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發行量加權股價指數暨產業分類指數編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說明 

二、櫃買指數及產業分類指數

之成分股納入或刪除時

點如下： 

（一）初次上櫃公司股票自其

櫃檯買賣開始日起算第

六個交易日納入指數成

分股，但已上櫃公司轉

換股份予新設公司或轉

型為控股公司、已上櫃

公司分割後之新設公

司、上市轉上櫃公司及

管理股票轉上櫃者，於

櫃檯買賣開始日起即納

入指數成分股。 

 

（二）(略) 

（三）(略) 

二、櫃買指數及產業分類指數

之成分股納入或刪除時

點如下： 

（一）初次上櫃公司自其櫃檯

買賣開始日起算第六個

交易日納入指數成分

股，但已上櫃公司轉換

股份予新設公司或轉型

為控股公司、已上櫃公

司分割後之新設公司及

管理股票轉上櫃者，於

櫃檯買賣開始日起即納

入指數成分股。 

（二）(略) 

（三）(略) 

 

配合主管機關開放

臺灣證券交易所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證

交所 )上市公司 (含

一般板及創新板)符

合一定條件者得向

本中心申請上櫃，明

定上市轉上櫃公司

於櫃檯買賣開始日

起即納入指數成分

股。 

 


